
证券代码:002056� � � � � �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1-012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横店东磁”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的决议及《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相关要求

,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具

体情况如下

:

一、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1

、授予日

:

董事会确定

2011

年

1

月

27

日为授予日

;

2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

:

授予数量为

1,500

万股

,

授予对象合计

25

人。

3

、授予价格

:8.92

元

/

股。

4

、股票来源

:

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

股票。

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48

个月

,

自授予日起的

36

个月内为标的股票锁定期

,

在锁定期

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

,

并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当年、第二、

第三年分期根据可申请解锁的确认条件确认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

30%

、

40%)

。 锁定期后的

12

个月为标的股票解锁期

,

在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且激励对

象考核合格时

,

激励对象可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期内对已确认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申请解锁

,

解锁期内因未达到解锁条件而确认为不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锁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

,

因激励对象主动放弃申请而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6

、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股

）

比例

Ａ

（

％

）

比例

Ｂ

（

％

）

１

何时金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０．９８６

２

许志寿

常务副总经理兼企业管理

部部长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７ ０．２５６

３

任晓明 副总经理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 ０．２１９

４

吴雪萍 董事会秘书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０．１１０

５

张芝芳 财务部部长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６

陆柏松 东磁研究院院长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 ０．２１９

７

陆德根 办公室主任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８

任旭余 资材战略调达部部长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９

杜文跃 后勤部部长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０

石天为 资金部部长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０．１１０

１１

何军义 永磁事业部总经理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０．１８３

１２

郭晓东 软磁事业部总经理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０．１８３

１３

任海亮 进出口业务部部长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１４

韦晓阳 磁材事业部总经理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５

金正风 总经理助理

６７５

，

０００ ４．５ ０．１６４

１６

何媚媚 总经理助理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７

张庆吉 太阳能事业部部长

３５５

，

０００ ２．３７ ０．０８６

１８

包大新 东磁研究院副院长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９７

１９

何震宇 永磁事业部技术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０

何时高 永磁事业部生产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１

何永星 永磁事业部经营部长

３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２２

何 俊 软磁事业部技术部长

３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２３

厉世清 软磁事业部生产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４

王素平 软磁事业部经营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５

颜 冲 软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合计

２５

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５

注

:1

、比例

A

为任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2

、比例

B

为任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布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二、激励对象获授的

A

股限制性股票与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示的完全一致。

三、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具了天健验

[2011]34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截至

2011

年

1

月

27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

验资报告原

文摘要如下

: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0,900,000.00

元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10,900,000.00

元。根据

贵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11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章程修

正案的规定

,

贵公司申请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向何时金等

25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

)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0.00

元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5,900,000.00

元。 贵公司向何时金等

25

名激励对象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5,000,000

股

,

每股面

值

1

元

,

每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8.92

元

,

激励对象共计应缴付出资额

133,800,000.00

元。 经我们

审验

,

截至

2011

年

1

月

27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全体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出资额

133,800,000.00

元

,

其中

,

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15,000,000.00),

计入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118,800,

000.00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

,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410,900,000.00

元

,

实收资本人民币

410,900,000.00

元

,

已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

审验

,

并于

2008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浙天会验〔

2008

〕

37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1

年

1

月

27

日止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5,900,000.00

元

,

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25,900,000.00

元。

四、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授予日为

2011

年

1

月

27

日

,

上市日期为

2011

年

2

月

21

日

,

授予股

份自授予日起三年后解锁。 本激励计划中

,

自授予日起的

36

个月内为标的股票锁定期

,

在锁定

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

,

并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当年、第二、

第三年分期根据可申请解锁的确认条件确认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

30%

、

40%)

。

锁定期后的

12

个月为标的股票解锁期。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３

，

１５０ ３．５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按新股本

42,590

万股摊薄计算

,

公司

2010

年度每股收益

为

0.85

元。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41,090

万股增加至

42,590

万元

,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

,

具体情况如下

: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有公司股份

占授予前公司股

份总额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

占授予后公司股

总额比例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２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２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３％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7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配股简称

:

伟星

A1

配

;

配股代码

:082003;

配股价格

:7.33

元

/

股。

2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2011

年

2

月

17

日至

2011

年

2

月

23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2011

年

2

月

24

日

(T+6

日

)

验资

,

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2011

年

2

月

25

日

(T+7

日

)

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

,

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4

、《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

(T-2

日

)

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

《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

(T-2

日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

相关内容。

5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6

、 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已经

2010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

司

A

股配股比例和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

对配股的具体比例、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确定。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255

次会议审

核通过

,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6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配股发行的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6

日

)

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207,411,040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配售

2.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可配股份数量共计

51,852,760

股

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7,121,330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可配股数为

44,731,430

股。

3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

,

其将全额认购其可认配的股份。

4

、配股价格

:7.33

元

/

股

,

配股代码为“

082003

”

,

配股简称为“伟星

A1

配”。

5

、发行对象

:

截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T

日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6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7

、承销方式

:

代销。

8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刊登

《

配股说明书

》、《

配股说明书摘要

》、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2011

年

2

月

24

日

（

T+6

日

）

验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退款日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1

、配股缴款时间

2011

年

2

月

17

日

(T+1

日

)

起至

2011

年

2

月

23

日

(T+5

日

)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

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082003

”

,

配股价

7.33

元

/

股。 配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0.25),

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

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伟星

A1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

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数量限额。

3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

,

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

、发行人

名 称

：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章卡鹏

联 系 人

：

谢瑾琨

、

项婷婷

联系地址

：

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５００２

联系传真

：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６５９８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超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２１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５０６ １０－８８３２１８５２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３６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１２

联 系 人

：

刘东杰

、

苗毅

、

黄金腾

、

刘永杰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600018� � � �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04

债券代码：126012� � � � 债券简称：08 上港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上港集团

"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以通

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目前债券

市场的分析、 比较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具体方案为：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

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3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6

年， 具体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

金。

5

、上市场所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

易的申请。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6

、担保条款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7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

8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

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

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

时机（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等）、担保方案、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创新条

款、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条

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

2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

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

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3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

4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5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

6

）本授权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陈戌源先生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

士，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

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上述事宜。

9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关于提请召开二〇一一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

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1:30

3.

会议地址：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

(

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

号，太平路入口

)

4.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席

2011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宜

1.

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

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下午

1:30

分前到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

号

太平路入口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办理登记手续后参加会议。

2.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4.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联系方式

电话：

021－35308525

传真：

021－35308688

联系人：杨蕾 李玥真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 �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2011-02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3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武汉健民

集团总部

2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6

人

(

董事李福康、张

庆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均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刘浩军、

蔡晓利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均委托滕百欣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

祝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尚阳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对公司下属部分商业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集团维生药品

有限责任公司近几年发展势头较好，经营规模已逾亿元，但注册资本较小，与其规模不相

称。 为支持医药商业公司的发展，使该两家医药商业公司进一步顺应医药市场发展要求，

公司对该两家公司分别增资人民币

916.33

万元、

800

万元， 增资后两家公司注册资本均

达到

1000

万元。

2

、关于公司对外实施

1.5

亿元委托贷款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3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详见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 � �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 2011-03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关于公司对外实施

1.5

亿元委托贷款项目

委托贷款对象：中青旅集团武汉汉口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口饭店

"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委托贷款期限

:1

年；

贷款利息：月利率

1.67%

（即：年利率为

20%

）；

付息方式：按月支付；

担保：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二、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对象：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诺尔康药业

"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委托贷款期限

:2

年；

贷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付息方式：按月支付；

担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一、关于公司对外实施

1.5

亿元委托贷款项目

1

、委托贷款概述

⑴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将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汉口饭店提供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贷

款，贷款期限

1

年，贷款月利率

1.67%

（即：年利率

20%

），利息按月支付。

⑵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02

月

16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公司

2

号会议室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6

人（董事李福康、张庆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均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刘浩军、蔡晓利因工

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均委托滕百欣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祝卫因公出

差，委托独立董事尚阳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实施

1.5

亿元委托贷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汉口饭店提供人民币壹亿

伍仟万元贷款。

⑶

、本次委托贷款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⑷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青旅集团武汉汉口饭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万元

注册地：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688

号武汉广场第

38

楼

法定代表人：陈金玉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

经营情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

275,783,198.14

元， 净资产人民币

91,654,469.58

元，净利润

-861,726.83

元。

3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2)

、委托贷款期限：

1

年

(3)

、委托贷款利率：月利率

1.67%

（即年利率为

20%

）

(4)

、贷款担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①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Ⅰ

汉口饭店控股股东湖北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汉口饭店

90%

股权）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

Ⅱ

自然人张开放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Ⅲ

襄樊共享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②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 Ⅰ

汉口饭店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

1149

号的土地 （对应土地证

号：武国用（

2010

）第

640

号），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宗地面积为

4586.05

平方米；

Ⅱ

武汉慧联

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

1149

号（对应土地证：武国用（

2010

）第

642

号）及江汉区

青年路

2-6

号对应土地证：武国用（

2010

）第

641

号）的土地，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宗地面积

分别为

2628.89

平方米、

2256.86

平方米。 【经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委托贷款项目纳

入抵押担保的三宗商服用地进行价值评估（鄂众联地估字

[2010]33

号），以

2010

年

12

月

8

日

为评估基准日，该三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5,169.61

万元。 】

4

、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⑴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⑵

、本次委托贷款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公司资金利用

率，使公司获得较高收益。

5

、备查文件目录

⑴

、董事会决议

⑵

、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土地评估报告（鄂众联地估字

[2010]33

号）。

二、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

1

、委托贷款概述

⑴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将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控股子公司诺尔康药业提供人民币壹仟伍

佰万元贷款，贷款期限

2

年，贷款月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按月支付。

⑵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02

月

16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公司

2

号会议室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6

人（董事李福康、张庆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亲自出席，均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刘浩军、蔡晓利因工作原因未能

亲自出席，均委托滕百欣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祝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

尚阳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

案》，同意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子公司诺尔康药业提供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贷款。

⑶

、本次委托贷款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⑷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诺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银锭塘大街

28

号

1

栋

2

楼

法定代表人：张咬华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

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代办普通

货物运输及储仓手续；商品展览策划，会议服务，商品信息咨询。

经营情况：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95,620,206.90

元， 净资产人民币

15,946,

995.51

元，实现销售收入

4.6

亿元，净利润

1,170,524.80

元。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49,878,184.81

元； 净资产人民

16,948,

090.36

币元；实现销售收入

3.99

亿元，净利润

103.2

万元。

3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2)

、委托贷款期限：

2

年

(3)

、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4)

、贷款担保：北京新龙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4

、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

、公司控股子公司诺尔康药业目前因流动资金不足，其管理团队向公司提出增加流动

资金配置的请求。 公司为支持诺尔康药业的发展，实现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

,

决定向诺尔康药

业增加流动资金

1500

万元，补充其经营性资金的不足。

5

、备查文件目录

⑴

、董事会决议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6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7

日以电话、 短信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蔡景章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和书面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中磊专审字

[2011]

第

0040

号《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截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

22,075.19

万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以募集

资金

22,075.1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办理相

关事宜。。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实施向邯郸黑猫增资扩股方案

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有关决议

,

公司

以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向邯郸黑猫增资

45,000

万元，募集资金不足部份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补足。

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到位，募集资金净额为

44,243.41

万元，公司董事会决定

以募集资金净额

44,243.41

万元及自有资金

756.59

万元实施邯郸黑猫增资方案；并授权公

司财务部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7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7

日以电话、 短信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曹华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和举手

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22,075.1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8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47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99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增发

价格为

9.16

元

/

股，总计募集资金

45,708.4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464.99

万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44,243.41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磊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磊验字

[2011]

第

0004

号《验资报

告》。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22,075.1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事宜。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截止

2011

年

1

月

31

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下：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2

日出具

的中磊专审字

[2011]

第

0040

号《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认为：

"

贵公司以自筹资金

22,

075.19

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与贵公司实际投资情

况相符。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

公司独立董事章美珍、左和平、陈天助对本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以募集资金

22,075.19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2,075.19

万元。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 同意以募集资金

22,075.1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肖长清、王洪亮经核查，发表了《关

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认为：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黑猫股份将募集资金净

额全部用于项目（

1

），即黑猫股份以募集资金净额向邯郸黑猫增资，用于邯郸黑猫新建年产

16

万吨炭黑工程项目。 黑猫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符合黑猫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决

议内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情况已经过审核，置换不与募集资

金的使用计划相抵触，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行为已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相

关规定。 国盛证券同意黑猫股份以募集资金净额向邯郸黑猫增资，并以其中的

22,075.19

万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9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47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9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增发

价格为

9.16

元

/

股，总计募集资金

45,708.4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464.99

万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44,243.41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磊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磊验字

[2011]

第

0004

号《验资报

告》验证。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国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行（以下统称为

"

中国银行

"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一、 黑猫股份已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99209499270

，截止

2011

年

1

月

27

日，专户余额为

44588.4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黑猫股份

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即

44243.41

万元

)

增资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新建

16

万吨炭黑工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黑猫股份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若有），应由中国银行开具存单，存单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盛证券。 黑猫

股份存单不得质押。 中国银行应在存单开立、续存或支取当日或下一个工作日以传真方式

通知国盛证券，同时提供存单帐号等信息，并联系本协议第四条国盛证券指定的至少一位

保荐代表人的手机以通知保荐代表人。

二、 黑猫股份与中国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盛证券作为黑猫股份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黑猫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盛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黑猫股份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

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黑猫股份和中国银行应当配合国盛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 国盛证券每季度对黑猫股份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黑猫股份授权国盛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长清、王洪亮可以随时共同或单独到

中国银行查询、复印黑猫股份专户的资料；中国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保荐代表人向中国银行查询黑猫股份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国盛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银行查询黑猫股份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黑猫股份出具对账单，并在同一工作日以传真方

式抄送国盛证券，并在传真当日联系至少一位保荐代表人的手机以通知保荐代表人。 中国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黑猫股份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中国银

行应在当日或下一个工作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国盛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在传

真当日联系至少一位保荐代表人的手机以通知保荐代表人。

七、国盛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盛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黑猫股份、中国银

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盛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盛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盛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黑猫股份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黑猫股份、中国银行、国盛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盛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